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创力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创力集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变更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96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5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9,376,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

人民币 72,213,188.4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07,162,811.53 元。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5】第 111119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实

施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 

文号 

上海创力集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41,940 41,940 青发改备【2014】009 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 

文号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青发改备【2014】010 号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

项目 
4,860 4,860 青发改备【2014】011 号 

苏州创力矿

山设备有限

公司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

项目 
45,815 45,815 常发改备【2014】74 号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00,716.28 100,716.28  

以上项目投资计划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

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果本次发行及上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

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

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对“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

项目”实施方式进行了调整。 

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 

文号 

上海创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

备建设项目 
41,940 41,940 青发改备【2014】009 号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青发改备【2014】010 号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4,860 4,860 青发改备【2014】011 号 

苏州创力矿山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创力”）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

基地改扩建项目 
19,000 19,000 常发改备【2014】74 号 

江苏创力铸锻件

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待定项目（注） 22,735 22,735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04,636 100,716.28  

注：“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调整后结余 22,735 万元暂存放募集资金



专户保管，待公司找到合适的新项目后投入实施。 

二、本次募投项目变更调整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将原“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

建项目”结余 22,735 万元（不含息）中的 20,120 万元，用于投资新增如下项目： 

（一）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设立合资公司-合肥创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定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合肥创大”），公司拟出资 5,100 万元，用于建设年产 2 亿 Ah

的电池 PACK 和年产 3 万台电机及控制器； 

（二）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拟向全资子公司上海

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5,000 万元，用于年产 2 万套新能源汽车车

载充电机、5000 套直流充电桩充电模块、2 万套车载 DC/DC 转换器及 2 万套智

能高压配电箱的研发、生产项目建设。  

（三）融资租赁项目，由香港创力收购赛蒙科技 88%股权，并设立浙江创

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浙江

创力”），拟首期出资 10,020 万元。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

项目 
41,940 41,94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4,860 4,86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

扩建项目 
19,000 19,000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江苏创力铸锻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

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

期） 

35,000 5,100 
合肥创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

桩项目（一期） 
5,000 5,000 

上海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项目 17,020 10,020 
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香港创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待定项目 2,615 2,615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41536.28 100,716.28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施主体 
实施 

地点 
项目 总投资 

其中募集资金 

投入 

合肥创大 合肥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

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10,000 5,100 

创力普昱 青浦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

（一期） 
5,000 5,000 

浙江创力、

香港创力 
舟山 融资租赁项目 17,020 10,020 

  合计 32,020 20,120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调整后，原总投资金额为 19,000 万

元不变，剩余募集资金 22,735 万元，拟将其中的 20,120 万元投资用于上述新增

项目，结余 2,615 万元暂存放募集资金专户保管，公司找到合适的新项目后投

入实施。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835.26 万元（其中：年

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9,348.07 万元，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0.48

万元，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94.15 万元，采掘机械设备配套

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2,911.90 万元，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3,739.38 万元，补充

流动资金 991.28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8,200.0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余额为 76,459.1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6,609.15 万元，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 29,850.00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银行专户及购买理财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对应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

目 

账号/产品种类 年末余额 
账户 

性质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采掘机械设

备配套加工

基地改扩建

项目 

400492246 流动利账户 3,129,468.05 
活期存

款 

703707241 七天通知存款 275,000,000.00 
理财产

品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

浦支行 

年产 300 台

采掘机械设

备建设项目 

98190154740010100 活期存款 57,292,977.90 
活期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0,000.00 
理财产

品 

98190168200003600 票据保证金 14,150,000.00 冻   结 

98190168200003594 票据保证金 130,000.00 冻   结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

行 

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2900000610120100094300 活期存

款 
31,442,516.23 

活期存

款 

2900000610120100094300 定期存

款 
30,000,000.00 

定期存

款 

2900000610121800029825 票据保

证金 
4,000,000.00 冻   结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青

浦开发区支

行 

区域营销及

技术支持服

务网络建设

项目 

3880610040008670 活期存款 1,673,010.43 
活期存

款 

3880610040008670 定期存款 45,000,000.00 
定期存

款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行 

采掘机械设

备配套加工

基地改扩建

项目 

468966603374 活期存款 819,343.13 
活期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48,500,000.00 
理财产

品 

江苏常熟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金湖支行 

铸造生产线

建设项目 

104200001000062669 活期存款 6,213.38 
活期存

款 

104210001000063797 票据保证金 3,447,946.66 冻  结 

小计     764,591,475.78   

三、募投项目变更原因 

（一）公司根据宏观经济以及行业环境发生变化适时调整公司的产业布局

和产能规划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煤炭机械装备制造业，是为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提供专



用生产设备的行业，下游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将直接影响

煤炭装备行业的供需状况，其发展主要受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煤炭行

业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煤炭开采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从而进一步影响煤机行

业企业的经营业绩，煤炭生产企业盈利状况的变化也将影响到其对煤机设备的

需求量、采购计划以及采购价格等。 

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对未来煤价的预期和

煤炭行业的盈利状况，如果煤炭价格快速下跌，不仅会导致下游煤炭生产企业

经营业绩压力增大，也将使投资方对煤炭价格走势产生持续下降的预期，必然

会进一步压制煤炭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煤炭价格出现了持续下跌，如果煤炭价格继续

下跌，将影响到下游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主要煤炭生产

企业的经营状况将可能持续恶化而导致其减少煤机设备的采购量或压低对煤机

设备的采购价格，因此，公司根据宏观经济以及行业环境发生的不利变化适时

调整公司的产业布局和产能规划，缩减原定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 

（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 

下游煤炭行业的不景气给煤机市场带来的困境显而易见，但煤炭毕竟是我

国的主体能源，而机械开采是保障煤炭安全生产运营的主要手段。因而，未来

煤机行业的发展总体前景还是乐观的，市场竞争将主要体现在设备更新、维持

再生产、技术改造等方面。煤机行业要积极推动煤机企业实现技术融合升级，

推动高端煤机装备的发展。所以，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视现实，认真

调整实施募投项目，提升自身高端采掘机械的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提高自身

市场竞争和抗风险的能力。 

在现有产能的情况下，苏州创力具备能够满足创力集团整机配套的加工能

力，新增设备主要是提升公司采掘机械设备产品的质量和精度，提高产品的可

靠性，实现进口替代。 

调整后项目的实施，将从优化生产布局，调整生产组织形式，减少加工零

件物流流程，精益数字化高效生产、全面推行“6S”生产现场改善等方面着手，

把苏州创力建设成一个现代化采掘机械生产基地。 

综合上述因素，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减少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率，充分保证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对“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

改扩建项目”进行合理的调整。 

四、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

（一期） 

2、项目建设内容：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缺口使用自有资金或

银行授信。拟通过拥有知识产权的电池模组 PACK 技术、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完成年产能 2 亿 Ah 电池 PACK 和 30,000 台电机及控制器的生产。 

创力集团出资 5,100 万元，占比 51%； 

合肥星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 30%； 

合肥创大技术管理团队出资 1,000 万元，占比 10%； 

合肥中航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比 9%。 

3、建设工期和项目收益：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2017 年 4 月建成，2017

年 7 月达产。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53,047 万元，净利润 13,172.53 万元。 

4、可行性研究结论：本项目符合国家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产业政策，工艺设

计和装备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项目实施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该一期工程主

要为合肥中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物流车项目提供配套，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153,047.42 万元；净利润 13,172.53 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8.60%；静态投资

回收期为 3.40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 

2、项目建设内容：拟增资创力普昱 5,000 万元，用于满足年产 2 万台新能

源汽车车载充电机、5000 台充电桩、2 万台车载 DC/DC 转换器及 2 万台智能高



压配电箱的研发、生产配套设施的建设。 

3、建设工期和项目收益： 

项目建设期 1 年，2017 年 3 月投产，2017 年 10 月完成全部达产，预计实

现年销售收入 16,496 万元，税后净利润 2,033 万元。 

4、可行性研究结论： 

（1）项目的实施对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形成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的产业链的转型，实现公司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的代表产品是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属于新能源产业，是国家

发改委《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中明确规

定的优先发展的行业之一，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3）项目选定产品技术起点高，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有广阔的销售市场，

设计中选用的工艺方案及设备具有合理性、经济性和先进性，物流合理，可保

证生产纲领的实现。 

（4）实施地点为上海市青浦区，该一期工程主要为合肥中航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物流车项目提供配套。 

（三）融资租赁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创力以支付现金人民币 17.6 万元收购 YIE SUNG JUN

持有赛蒙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蒙科技）88%股权。收购完成后，

香港创力持有赛蒙科技 88%股权，YIE SUNG JUN 持有赛蒙科技 12%股权。 

收购完成后，由股东按持股比例向赛蒙科技增资 3,500 万元。待完成增资

事项后，由创力集团和赛蒙科技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 17,000 万元人民币；首次注册资本到位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创力集

团出资 6,5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65%；赛蒙科技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35%。剩余注册资本两年内分次到位。 

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按 17,000 万元注册资本计算，预计第一年净利

润 1,260 万元。 



综上，新增三个项目的预期实现的财务收益均较好，预计将成为企业发展

中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及风险提示 

（一）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互

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正式公布，明确指出了

发展储能和电动汽车应用的新模式。同时，它也是“中国制造 2025”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呈现新的战略高度。《新能源汽车

重点专项》明确了“十三五”战略目标，为未来 5 年技术创新明确了方向。同

时，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扶持领域更宽广，政策工具更多样化。 

由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在国家政策导向下，

社会资本和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纷纷参与新能源汽车科研生产，成效逐步

显现。在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方面更是火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

2015 年度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33.1 万辆，同比增长 3.4 倍，并预计 2016 年全

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将翻一番，达到 70 万辆，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态势。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一是动力电池，并占有新能源电动汽车总成本的

50%。它包括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能、轻量化等衡量标准。电池的核

心技术是电池模组和 PACK 的技术；二是电机及控制器的技术。所以，合肥创

大从事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对创力集团实现双主业发展并增加

新的利润点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电动汽车是提高汽车产业竞争力、保障能源安全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

要途径。未来五年将是电动汽车研发与产业化的战略机遇期。我国高度重视电

动汽车技术的发展。“十五”期间，启动了 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确

立了“三纵三横”（三纵：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横：

电池、电机、电控）的研发布局，取得了一大批电动汽车技术创新成果。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37 万多辆。与此同时，核心技术取得显著进步，



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国产化进程加速，成本显著降低，安全性和工艺技术持续

改进。与 2010 年相比，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高将近一倍，成本降低 50%。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201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33.1 万辆，同比增

长 3.4 倍。而作为电动汽车最核心的部件的市场需求较大，市场潜力较大。 

但本项目的资金回笼较慢，造成公司的流动资金占比较大。国家对新能源

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和市场前景，

从而影响本项目的运营。此外，本项目的核心技术保密工作尤为关键，作为主

要投资方应加强注重团队建设和技术保密。 

（二）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 

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正处于产业化发展的前夜，由研发向真正的产业化迈

进的过渡期。现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到了最关键的时期，国家大力培

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政府部门对新能源汽车的重视，以及对技术发展路线的

关注，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新一

轮新能源汽车政策，直接刺激了国内车企在新能源汽车上的研发及生产投入，

本项目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市场风险 

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中提出了对新能源汽车的鼓励政策，相关政策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基础，

未来如果政策实施推动较慢，将会对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2、技术风险  

整车控制技术、电机驱动控制技术、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三大核心技术，

从目前看来，电池的正极和隔膜材料是较难突破的技术瓶颈，未来如果部分核

心技术无法突破，将会引起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进程发展缓慢，对本项目销售

不利。 

3、人才风险 

人才风险主要体现在关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稳定和是否能够吸引到需



要的优秀技术人才。 一方面，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批具有技术能力，

忠诚企业的研发、管理骨干队伍。另一方面，公司努力为员工打造一个富有活

力、富有创造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平台，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

才保证。此外，未来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激励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

制来解决员工的长远发展之道，解决企业与员工的发展关系，实现利益分配上

的共赢。 

（三）融资租赁项目 

1、充分发挥好创力集团的资源优势，立足主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商租

赁业务，促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2、政府国有类项目。在经济下行形势下，各级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政府国

有类公司投资大，资金需求大，而风险比较小，政府国有类项目可作为公司业

务定位的又一个重点。政府国有类公司的基础设施项目、保障房项目、公交旅

游项目、水务项目均可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方向。 

3、待公司租赁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排除择机开展其他行业的相关业

务，为企业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 

但新业务的开展，对公司现阶段而言仍然面临市场、人才储备等诸多挑战

和风险。  

六、新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情况 

相关新增项目尚需国家省市级工商、商务委、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审批或

备案。 

七、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关联交易，《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符合监管要求，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新增项目

有利于公司双主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整合资源，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

利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的实施及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

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募投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本次募投项目变更

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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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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